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城步苗族自治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认定流程图
本人申请
填写《认定表》并提供相关资料
报县人社部门汇总备案
县人民政府审定
《认定花名册》在县门户网站和所在村（社区）第二轮公示7天
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专班组织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公安、征拆等部门对资料进行复核和联合会审
村（社区）讨论初审
《认定表》及相关资料报送县人民政府
乡镇牵头组织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派出所等部门进行复审
无异议后不少于10名村民代表在认定花名册上签字
村（社区）张榜公示7天
填写
《认定花名册》
初审人签字
村（社区）讨论初审
审定
第二轮公示无异议
第二次公示
会审
复审
土地补偿协议签订后
第一次公示
填写《认定花名册》后
初审
土地丈量面积登记后
申报
《征收土地预告公告》发布后
















